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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9家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对17家省级公立医院2012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在进一步提高医院财务管理和会

计核算水平的同时，引导促进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

（二）加强会计代理记账行业监管。4～ 7月，省财政

厅对全省代理记账机构组织情况、从业人员情况、客户情

况、收入水平等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分析，建立和完善全

省代理记账机构数据库，为加强代理记账机构的监管提

供依据。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省共有代理记账机构

166家，从业人员875人，办公场地合计14 475.53平方米，
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总额4 278.97万元，营业利润总额
130.46万元，净利润总额34.53万元。

四、践行群众路线,有效提升会计管理效能

（一）深入改进工作作风。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为契机，进一步理顺工作流程、完善工作制度、优化服

务质量、提高管理效能。2013年，省直会计服务窗口共为

27 000名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核发《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为8 433人办理、核发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证书，
为2 004人办理、核发中级资格证书，办理持证人员省际调
转13 000项，办理持证人员省内调转8000项，信息变更审

核9 000项，累计40万人参加信息采集。

（二）不断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通过不断研究会计管

理法律法规、积极与软件公司沟通、不断修改和完善管理

系统功能，依托湖南省会计从业人员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和

湖南会计信息网，实现会计考试报名、会计从业资格日常

管理、会计信息发布、会计政策宣传、会计文化交流等多

项功能的信息化管理。2013年，及时发布各类会计法规制

度，会计考试、继续教育、会计师事务所管理信息以及会

计理论研究动态等，累计访问量达189万次，使社会公众

更加了解会计工作，理解会计管理工作，在为广大会计人

员提供便利的同时，促进会计管理工作效能的提高。

五、繁荣学术研究,会计学会健康发展

（一）加强文化建设。6～ 10月，省会计学会举办“湖

湘会计人的中国梦”演讲比赛，共有28名选手参加决赛，

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6名、优胜奖15名，

组织奖10名。

（二）推动学术研究。一是根据会计优秀论文评奖工作

结果，编辑《第七届理事会会计优秀论文集》，供广大会员

学习和借鉴，以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工作纵深发展。二是通

过积极拓宽研究领域，提升理论研究的前沿性、创新型和

实用性，获得研究成果。其中，《湖南省会计改革与发展重

点领域系列问题研究》课题的3个子课题——《小企业会计

准则执行情况研究》《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研究》《可扩

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应用研究》，被省社科联列为重

点委托课题。

（三）打造宣传平台。以《湖南会计报》为平台，广泛宣

传会计法律法规，发布最新会计制度和政策，开展会计理

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促进会计人员信息交流与合作，推动

全省会计理论与实践研究繁荣发展。2013年，共印发《湖

南会计报》24期，合计28 800份，免费发送到全省有关企
事业单位和主管部门，进一步增强会计工作的影响力。

(湖南省财政厅供稿    高彩霞执笔)

广东省会计工作

2013年，广东省会计管理工作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

作，在会计制度贯彻实施、会计人才培养、会计信息化建

设以及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

一、扎实推进各项会计法规制度贯彻实施

（一）做好经验总结，加强部门协作，确保《小企业会

计准则》顺利实施。做好2012年度广东省《小企业会计准

则》模拟实施情况总结，形成报告上报财政部，为正式实施

提供参考依据；会同广东省工商局、广东省国税局、广东

省地税局、广东省银监局以及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召开2013

年小企业会计准则工作碰头会，加强部门协作；通过走访

省中小企业局、顺德区有关单位，深入了解广东省小企业

会计准则实施情况。通过宣传视频、张贴宣传资料以及将

《小企业会计准则》列入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内容等形式加大

宣传力度。

（二）继续抓好企业会计准则贯彻实施工作。一是会

同有关部门发文部署广东省非上市大中型企业2012年年

报分析工作，在总结分析各地报送的年报分析报告的基础

上，形成广东省非上市大中型企业2012年年报分析报告及

2012年广东省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情况总结。通过加强

对企业年报分析和监管工作，有力地推动各地加强企业会

计准则贯彻实施工作，提高企业会计工作水平。二是做好

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的实施工作。通过座谈、走访

的形式深入广东省通用分类标准实施企业进行调研，对被

调研单位的会计信息化建设情况、执行通用分类标准的过

程中面临的问题与经验、企业执行通用分类标准的意见和

建议等方面进行全面了解。联合省国资委下发《关于我省

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的通

知》，明确2013年的试点工作安排，广东省4家试点企业均

顺利完成XBRL报告的报送工作。
（三）继续推动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工作。一是组织

开展内控知识竞赛活动。全省共65 535人参加竞赛，其中
合格人数为62 725人，优秀人数为27 065人。二是加强经
验交流和部门协作。联合省国资委召开企业风险管理和内

部控制工作座谈会，省国资委、省审计厅、省证监局、省银

监局以及6家试点企业代表参加会议，交流执行过程中的

经验和问题，并对2014年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全面推进《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事业单位会计制

度》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等实施。及时转发财

政部相关文件，先后召开全省贯彻实施《事业单位会计准

则》《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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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动员会暨培训班。各级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负责

人及各地师资，省直有关单位财务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

参加动员会及培训班学习。积极宣传《企业产品成本核算

制度》，在省属单位决算布置会议上将制度中的重点内容

进行培训。

(五 )积极开展非盈利机构审计的准备工作。一是向黑
龙江等省份了解开展非盈利机构审计工作的相关政策、措

施和推广过程，借鉴省外先进经验。二是加强与省财政厅

内相关处室的沟通，了解省内非盈利机构的财务及审计情

况。三是做好非盈利行业的有关调研活动，委托广东省卫

生经济学会卫生财会专业委员会就医院行业执行审计情况

开展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

二、完善培养管理机制,提升会计队伍素质

（一）加强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和管理。一是研究制定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会计从业资格管理的实施办法》和《新

旧 <广东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 >有关衔接规定》。
二是完善日常工作制度。制定《广东省属会计从业资格考

试和证书核发内部管理工作规程（暂行）》《广东省会计从

业资格考试试题管理规程（暂行）》《广东省会计从业资格

考试考点考场设置标准》《广东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违纪

违规处理规定》《广东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应考人员考场

守则》和《中央和省属在穗单位会计从业资格取得内部管

理工作规程》，转发财政部《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管理规定》，

对全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及资格取得流程进行规范。三是

印发《关于开展会计从业资格管理业务检查整顿工作的通

知》，要求全省各地财政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就会计从

业资格无纸化考试组织、数据保管、证书管理、日常调转

和印章保管等方面开展自查自纠。四是与广铁（集团）公司

协调做好广东省铁路会计从业资格管理职能移交工作，省

直共接收会计从业人员1 565人。
2013年组织省直单位72 256人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

试，其中报考单科10 927人、双科18 168人、三科43 161
人，合计176 746科次。截至12月31日，受理会计从业资

格业务34 729件，其中申领14 466件，调出3 778件，调入
789件，信息变更1 051件，注册上岗654件，继续教育登

记13 819件，遗失补办164件，有效延续8件；接通咨询

电话199 229个。
（二）做好初、中、高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全国

会计领军（后备）人才选拔考试组织工作。一是全面实施会

计初级资格考试无纸化改革。全省22个考区共设置74个

考点，475个考场，2.8万个机位；制定广东省会计初级资
格无纸化考试实施工作方案、无纸化考试考务规则、考场

规则、监考规则以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一系列工作制度，

确保广东省会计初级资格无纸化考试有序进行；扎实做好

考前准备工作，先后组织全省考务工作人员就无纸化考试

方案、工作流程和系统软件等进行培训，会同海云天公司

对全省各考场开展模拟测试和等规模测试，协调供电部门

落实电力保障工作。二是组织做好初、中、高级全国会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2013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广东考区各项考务工作顺利完成，未发生重大违规违

纪现象。全省共有21.2万人报名，共计465 168科次，位居
全国第一位；参加考试达305 477科次，比上年的230 646
科次增加32.4%，其中初级资格合格率为23.67%，中级资
格合格率为16.56%，高级资格合格率为28.3%。三是组织
做好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企业类和学术类的选拔考

试工作，广东省报考企业类9人，报考学术类11人。经过

笔试、面试选拔，企业类、学术类分别有1人、2人入选。

（三）组织开展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工作。完善高级会

计师资格评审事项网上申报工作流程，实现表格下载、资

料申报、进度查询以及结果公示等环节网上进行；制定《广

东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工作规程》，进一步规范评审工

作；印发《关于2013年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有关事项的通

知》，组织召开2013年度广东省高级会计师资格第一评审

委员会评审工作会议，与会评委对申报人员业绩成果、论

文著作等综合能力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经过评委会投

票表决，2013年申报评审人数为278人，评审通过172人，

通过率61.9%。
（四）做好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一是加强对省直单

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备案管理。印发《关于2013

年省属单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年度报备的通知》，

经审核，2013年省属单位会计人员面授继续教育机构为11

家，远程继续教育机构为7家。二是部署2013年会计人员

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印发《关于2013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培训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2013年继续教育的培训方式、

内容、形式、要求和参考教材等。三是根据财政部《会计人

员继续教育规定》的规定，制定《广东省省属会计人员继续

教育培训机构公布规则（暂行）》和《广东省省属会计人员

所在单位继续教育公布规则（暂行）》，规范省属会计人员

的继续教育培训工作。

（五）做好实施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素质提升工

程工作。根据《财政部关于实施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

师素质提升工程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广东省积极组织报

名工作，保障培训工作顺利进行。2013年实际完成培训人

数542人，其中第一类人员310人，第二类人员232人。

（六）继续做好农村财会人员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工作。

一是做好支农政策培训工作绩效评价指标设计工作。二是

开展2期全省师资培训班，共培训师资300人，为各地开展

培训工作做好师资准备。2013年广东省农村财会人员财政

支农政策培训52 434人，其中村级会计人员15 725人，村
干部14 665人，代理机构会计人员1 139人，其他20 905
人，完成全年培训计划的138%，平均为每个行政村培训

2.81人，取得良好的培训效果。

三、规范行政监管,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

（一）开展会计师事务所2012年度报备工作。根据财

政部的部署，组织全省会计师事务所开展2012年度报备工

作。全省按时完成报备工作的事务所及分所共534家，其

中：有事项变更但未备案的共有83家，报备后不符合存续

条件、需整改的共有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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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信息沟通共享，改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环境。

为进一步促进广东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与监督局、

省注协联合召开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就扶

持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大做强、加强监督管理、实行事务所

分级分类管理等问题进行讨论研究。

（三）及时反馈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牵头办理涉及广

东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问题的省人大建议和省政协提案

各1件，会同相关单位协商研究，梳理归纳工作措施，积极

跟进，与人大和政协代表保持沟通交流，及时将有关意见

形成书面文件向人大和政协代表反馈，办理工作得到相关

代表的充分肯定。

（四）做好注册会计师行业日常管理工作。全省（不含

深圳）共新批复25家会计师事务所、分所，1家会计师事务

所跨省迁移，1家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所（广

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另受理20家会计师事务所更

名、分所转制更名，责令8家会计师事务所整改，撤回5家

整改后仍不符合存续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9家会计师事

务所（含分所）终止备案材料，审查确认136家事务所变更

股东、地址等备案材料。

（五）加强风险防控，主动排查风险点。针对会计师事

务所（分所）审批涉及的管理系统，纸质材料审核流程、执

业证书管理等方面进行风险排查，制定《广东省会计师事

务所（分所）执业证书管理办法（暂行）》，进一步完善会计

师事务所签收、会计处收取材料等相关确认函、中止审批

工作流程等相应的制度规定，规避会计师事务所管理风险。

四、落实会计服务业对香港扩大开放政策,推动

粤港会计服务合作交流

一是加强沟通。2013年4月，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郑贤操与香港会计师公会相关负责人等进行座谈交流，

深入沟通，进一步了解香港有关方面的诉求，探讨深化粤

港会计服务合作相关事宜。二是持续跟踪。每季度末将实

施CEPA补充协议的工作进展情况报送省港澳办汇总。三
是开展调研。就粤港两地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科目豁免

问题开展专项调研，制定调研工作方案，明确调研对象、

调研内容、调研方法以及工作进度安排。四是加强与财政

部的工作联系。向财政部报送《关于进一步实施会计服务

对港开放在广东先行先试政策建议的函》，就粤港合作有

关事项征求财政部指导意见，并取得财政部回复。

五、加快会计信息化建设,提升会计服务水平

广东省会计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完成开发

工作，“金财工程”广东项目（一期）外网数据中心项目完

成硬件系统的集成工作，开始进行系统全省推广工作。印

发《关于推广实施广东省会计管理信息系统工作的通知》，

并拟定《广东省会计管理信息系统项目平台推广实施方

案》。此外，为进一步规范系统项目建设承建方和需求方的

业务需求管理、沟通机制以及系统数据、后台管理系统修

改内部控制管理，制定《广东省会计管理信息系统项目业

务需求管理工作规程（暂行）》《广东省会计管理信息系统

后台账号管理规程（暂行）》和《广东省会计管理信息系统

数据修改管理规程（暂行）》等有关制度，以保障系统建设

实施工作顺利开展。

六、做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衔接工作,推进行

政职能转变

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

目录（第一批）》有关要求，做好取消、下放的4项行政审批

事项后续监督管理，并对相关承接单位给予业务指导。其

中，对转移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核发和会计师事务所

年度基本信息报备事项，制定相关职能转移指导和绩效管

理规程，对承接职能的社会组织设立3年的指导期；对下

放的港、澳、台地区会计师事务所对市、县工商机关登记

企业临时办理审计业务审批事项，定期对各地级以上市财

政部门履行职能的情况进行跟踪指导。

（广东省财政厅供稿    张文蔚执笔）

深圳市会计工作

2013年，深圳市会计管理工作在宣传贯彻会计准则制

度、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加强会计人才队伍建设等

方面取得新进展。

一、做好会计准则制度的宣传培训工作

一是3月份举办新《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

会计制度》培训班，共计552人参加培训。二是借助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与深圳商业联合会联合举办6期《小企业

会计准则》培训，对695家企业996人进行培训。三是6月

份举办《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培训班，全市130家行政单位

400人参加培训。四是组织贯彻实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

制规范（试行）》，并于10月份举办2期行政事业单位内控

规范培训班，800人参加培训。

二、贯彻实施会计准则制度

一是进一步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完成2012年深圳

非上市公司年报分析工作。按照财政部要求，通过采用跟

踪分析、调查研究等方式，对深圳市30家非上市国有大中

型企业的2012年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分析并形成分析报告

上报财政部。同时按文件要求完成2012年深圳市企业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工作总结。通过总结分析，了解深圳市非

上市国有大中型企业在会计准则执行和年报编制工作中的

问题，确保企业会计准则在深圳市各类企业有效实施。二

是积极推进深圳市2013年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实

施工作。在深圳市国资委的配合下，选择深圳燃气集团、

深圳振业集团、深圳农产品集团等3家上市公司为深圳市

2013年实施通用分类标准企业。实施企业如期向财政部会

计司提交XBRL格式财务报告实例文档和扩展分类标准，
并根据测试校验结果配合修改完善后完成最终报送。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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